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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儿童道德启蒙：基点、路径、反思与超越

李晋刚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山西运城 044000）

Games and Children’s Moral Enlightenment: Basic Point, Path,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LI Jin-gang
（Yunche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Yuncheng 044000, 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games and children’s moral are children’s footnotes, both of which originate from human
nature and are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The immaturity characteristic of children and the three qualities of
humans, especially the human class characteristics, are requisite conditions for children’s moral enlightenment in
games. Children’s games are the carriers and inevitable paths of children’s moral enlightenment. Free will and
rule and contract spirit are the soul of children’s games, ethics and virtues are the et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ursuit of games. Through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children’s games and ethics evolve continuously, which
prompt children to form a noble morality. The children, away from game field, may extend the virtues into real
life and shed their luster to the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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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游戏与儿童道德都是儿童的注脚，它们同源于人性，二者互为内在密不可分。儿童的未成熟特点和人的三性尤其

是类特性是儿童游戏道德启蒙的必要条件。儿童游戏是儿童伦理道德启蒙发展的载体和必然路径，自由意志与规则契约精神

是儿童游戏的灵魂，道德规范与美德是游戏的伦理表征与追求。通过反思和超越，儿童游戏与儿童道德不断地演进，推动儿童

形成崇高的美德伦理。从游戏场域中走出的儿童，势必会将美德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去，为和谐美好的社会融入美伦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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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一种生命活动现象。人类游戏不同于

其它动物游戏主要在于人的类特性，人类的游戏史

比文明史还要久远，人猿揖别之时，游戏也来到了

人类社会，游戏是儿童从自然状态的人迈向文明的

社会人的一条重要途径，充满着整个童年，是儿童

精神成长，伦理奠基的必经之路。游戏对儿童而言

有着重要的道德启蒙意义和伦理价值。

远古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按照复演论，儿

童个体对道德与伦理的认知与这一时期道德发展

有诸多相似之处。道德启蒙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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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中国先秦时期，人们

对自然敬畏产生了神话传说。早期的图腾崇拜以

及对先圣才德的仰慕与向往，产生朴素的道德意

识。儿童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成人社会的影响

下其道德启蒙业已发端，逐渐被人们关注。有着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中自古以来充

满了伦理元素。古代的童蒙经典不仅是儿童识字

的读物，更是道德教化之作，其中从人性出发，以明

人伦，致良知为目的，守护与弘扬仁义礼智信，追求

内圣外王个人修为目标和高尚的社会伦理价值。

在西方，对儿童道德及其启蒙的研究历久弥新。古

希腊的先哲们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祛魅神祇，

开启了城邦伦理与道德启蒙，探索四元德和幸福生

活。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儿童不再被“原罪”，

文艺复兴以人性代替神性，开始利用科学与理性，

关注人道，探索人性伦理。近代以来，人们从人类

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对儿童

的道德启蒙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从不同的角度

丰富了儿童道德启蒙伦理与实践。

游戏，作为儿童重要的生存活动形式，它与儿

童道德启蒙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往昔少见将二者融

凝一起的研究，今尝试从此入手，进行探微，以期有

所获。

一、人性——儿童游戏与道德启蒙的互

存、可能与起点

（一）伦理道德与人之自为

伦理是人的道德自在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

系。伦理启蒙首先是道德启蒙，是关于道德产生的

问题，是伦理的逻辑起点，是伦理精神的作用。人

类的道德源于人的三性：自然性、社会性和类特

性。而人之所以是人，与其他生物区别重要原因就

是人的社会性和类特性，类特性是人的超越性。类

特性体现了人的群体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伦理道德是人的类特性的外化，它促使人类过上更

有秩序、和谐、美好的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已是众所周知，那么什么是人的类特性呢？马

克思认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

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

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53 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

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

质。”［1］53 类特性本质的核心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的生命超越了动物一

样的“自在存有”，迈向了更高的生命阶段——“自

觉自为”。“自觉自为”使人类的生命性质、方式和价

值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的生命服从于自然秩序，但

同时人又主宰着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对自然进行改

造，使自然和人具有更高的契合性。人又不断地建

立和改造着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通过精神意识来

创造属于人的高尚的精神生活。人类是有意识的

存在物，这种意识存在促使人的个体精神追求与社

会性发展。人类的“意识”存在两个方面的表征：一

是自由意志。自由靠自身的意志支配，能听从意志

开展活动。自由意志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动

力源泉，它不断地促使人类的探索和超越。二是理

性精神。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必然遵循天性，不可

能拥有绝对的自由，人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正如

卢梭所说：“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

锁。”［2］4“人心自有光明”，“光明”就是理性，照亮昏

蛮与无序的黑暗。理性是自由的孪生兄弟，使人不

断地回归与完善。自由与理性之间充满张力，人类

在这种张力中不断地演化发展。道德是二者张力

的产物，也是调和二者矛盾的工具，伦理是意志自

由的表征，同时也是理性精神的映射。

（二）道德启蒙与儿童游戏

儿童是未成熟的人，其道德与伦理需要启蒙。

启蒙是通过自启或他启的方式使主体觉醒。“启”的

甲骨文写法是左边为户（双扇为门，单扇为户）右边

是手，意味开门。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释

“启”曰：“开也。按后人用启字训开。乃发启不行

矣。启，教也。……从户口。”［3］58 由此，启本意为开。

《说文解字》释“蒙”曰：“王女也。从艸，冡声。”［4］20根

据《说文解字注》释义，蒙，即女萝草等地衣类植物，

依附他物生长。后引申为柔弱、昏昧未化之意。根

据文献，启蒙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的诠释：一是开启

昏昧，使人经过祛魅和教化，摆脱弱小、无知和禁锢

状态，走向智慧与文明的过程。这是科学与道德的

启蒙，是人拥有知性和德性的外在逻辑起点。二是

启蒙是“唤起人们（使用理智）的决心和勇气。”［5］2 康

德认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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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

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6］94 理智是人类特有的，不

成熟的儿童的理智要在成熟了的他人的引导下使

用，进而使之成熟。

儿童道德启蒙的基础包括先天的人性和后天的

教化。“人们用非理性的动物来证明人的尊严。”［7］228

人类的尊严在于人有理性、知性与道德。这种尊严

既有先天遗传基础，又有后天教化和演进作用。先

天的人的类特性和道德天性，就是区别于动物的本

能。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本自明，但障蔽不能

使之明也，要通过格物致知，明人伦。无论是先天

的存有还是后天的教化，目的就是开蒙化愚，道化

肉身。因此，儿童道德需要解放与启蒙，让儿童走

出蒙昧，拥有理性自由和知性之德。

儿童启蒙有两个途径：一是自我启蒙，即内在

的启蒙。儿童首先是自由的，自由使启蒙得以可

能。有了自由的儿童就会自我发现与改造，逐渐勇

敢的使用理智，摆脱蒙昧状态，走向成熟。《周易》

曰：“匪我求童蒙，蒙童求我。”［8］53 教化中不是我求

幼童，而是幼童来求我。启蒙时，幼童主动自由。

又说蒙以养正，培养幼童正直的道德品格。对儿童

而言内在的自我启蒙更具有成熟意义，由此而形成

的德性更加牢固。二是成熟的成人给予的启蒙，即

外在的启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9］95，愤和悱是一

种状态，要靠他人来启发。启发还要讲究时机，否

则不坚固彻底，不能举一反三。

儿童道德启蒙有三种方式：一是理性启蒙，二

是情感启蒙，三是超越启蒙。儿童之间存在着自身

的不平等和外在环境的不平等。从自身来讲，儿童

的身体有差异，心理气质不同，天性与遗传基因不

同，而后天在社会发展、文化场域、教养引导等方面

也有不同。由此，儿童自身在理性与欲望、聪慧与

愚笨、德性与不肖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基于此，

儿童需要从理性、情感和超越等方式启蒙。第一，

儿童道德的理性启蒙主要是理性立法，是求真的过

程。启蒙中使儿童祛魅神话，认识真理，走向科学，

用知性和理智战胜昏昧与无知。第二，儿童道德的

情感启蒙主要是道德感升华，是求善的过程。儿童

最初过着质朴少思的生活，其伦理道德主要来自习

俗和成人他律，善的理性还没有被真正解放出来，

善的理念多来自习俗与个体情感。人是充满道德

情感的，道德感主要靠人的心灵来感知，它是有别

于人的外在感觉器官的。幼童通常是通过亲亲与

同情表达道德感化。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10］此四心就是人的道德感，在此

基础上才有道德理性。要通过激发儿童的仁爱、怜

悯、同情、正义、勇敢等道德感来培养儿童行善的情

感动机，即培养儿童善良情感与道德意志的善端。

第三，儿童道德的超越启蒙主要是从规范道德迈向

高尚美德，是求美的过程。美是真与善的高度融

合，儿童的美德蕴涵丰富的真知、至善和稚纯。儿

童道德启蒙要基于儿童特殊群体的道德场域，与

时俱进，回归儿童本真。道德经过儿童自身的不

断适应、平衡、反思、批判与超越重构，使得儿童德

性既有诗性意蕴，又有人之为人的美伦内涵。

游戏与儿童游戏。《说文解字注》释“游”曰：“旌旗

之流也。……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偁流也。”［3］311 又

“戏，三军之偏也。……偏为前拒之偏，谓军所驻之

一面也。”［3］630 颜师古认为，戏，大将之麾也。可见汉

语中游戏的最初本义与现代汉语中游戏之义相差

甚远，本义具有严肃性，而现在上嬉与戏常相连用，

具有娱乐、休闲、不严肃、玩世不恭的特点。约翰·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作了语言学考查，他

认为：“并非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明确界定的一般

的游戏范畴。且并非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个词可

以表达这个一般的概念。一切民族都玩游戏，且游

戏的相似性令人称奇。”［11］37 多数语言认为游戏具有

玩耍、竞赛、摆弄、表演、消遣等意，是一种实践活

动。他还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

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由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

力的规则，游戏自由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

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自我意

识。”［11］37 在汉语语境中，儿童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活

动形式，游戏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需要。

儿童游戏与儿童道德都是儿童的注脚，它们互

为内在密不可分。儿童游戏朴素的演绎着儿童的

社会性认知，它高于自然生蛮的技能，具有文化意

蕴，是儿童迈向文明与道德的重要载体。游戏是儿

童社会化进程中的缓冲区，是儿童伦理实现的重要

途径。“游戏置身于愚蠢和智慧的对立之外，也超越

真理和谬误、善与恶的对立。”［11］10 游戏的过程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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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道德化的过程。游戏是一种再造，是儿童的游戏

本能对现实的和未来社会的再造，是儿童社会化和

再造社会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丰富了儿童道德与伦

理内涵与路径。各种儿童游戏理论观点无不与儿

童的社会性联系起来。格鲁斯的游戏“前练习”说

认为儿童游戏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霍尔的

“复演”观点认为：“儿童的游戏则是对人类祖先生

活的‘回忆’。”［12］93 儿童作为个体的人的早期存在，

无论“复演”还是“预演”，游戏在探索人类社会性

存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精神分析学派则

认为游戏是现实生活的对立面，是调节欲望冲动和

社会规范的方式。游戏通过游戏者之间的规则和

规范建构着人类的道德与伦理。诸多儿童游戏是

儿童相互的或群体之间的游戏，这些游戏是在外显

的场域下进行的，在众多的游戏者面前，儿童追求

和表现出的应当是优良的德性和德行，这样才能以

德服人。

二、游戏——儿童道德启蒙的必然载体

与路径

让我们离开现实的世界，进入儿童游戏的场

域，跳出思维的惯性再来考察儿童的游戏。这时我

们会发现在游戏场景中，儿童是严肃认真的，他们

将游戏看得非常神圣与庄严。儿童游戏是现实世

界与戏耍封闭场域的切换与张力。儿童游戏是人

类实践活动的再现，儿童在游戏中走出真实生活，

进入一个封闭的自由的游戏时空，一个离开现实场

景的戏耍场域。戏耍活动结束，儿童又回归到现实

世界。就这样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不断地交替

切换，充满张力，并且互相渗透和采用彼此的秩序

规则，使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得以教化。

自由意志与规则及契约精神是儿童游戏的灵

魂，道德规范与美德是游戏的伦理表征与追求。自

由意志与理性秩序是对弈的双方，是儿童游戏道德

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儿童游戏和儿童伦理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自由——儿童游戏与道德启蒙的基点

“全部伦理学问题都起源于人的自由”［13］107。自

由精神既是游戏与伦理的发生前提，也是游戏的目

的和实现的手段。如果没有自由，人只能按照自然

秩序和动物生存原则生活。正如前文所言，人是超

越这种“自在”的，是“自为”的自在。人的自由与自

在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儿童游戏和伦理的存在

就是自由的存在，自由首先是自我摆脱束缚，然后

是有目的的自我创造。只有挣脱束缚，才能实现更

多的创造价值。一旦有功利主义存在，行为将不会

真正地获得自由。儿童作为游戏者，有选择与参与

游戏的自由，进入游戏之中，便摆脱了现实生活的

诸多束缚，即使成人在设计游戏时可能存在教化、

健身、竞争等目的，但儿童游戏的功利性是在游戏

之外的存在。游戏中，只要不违背规则，游戏的目

的就是游戏，没有别的。在游戏中儿童实现了超越

“现实”的可能，获得了自由意志支配自我行为的权

利。游戏中儿童可以自由创设各种目的与规则，儿

童的游戏自由除了权利自由，还表现在对游戏资源

的占有上。儿童是游戏的主体同时也是游戏的组

成元素，在游戏中儿童可以规定各种游戏元素隶属

关系、行为关系、目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体现了儿童

的伦理逻辑。游戏者通过自由游戏来获得道德成

长。单独游戏体现的是儿童自我的道德情感和道

德认知的成长。两个或多个游戏者的游戏中，儿童

个体是在儿童群体中存在的，具有游戏依存性，这

种依存体现的是游戏者之间的关系与规则，比如角

色分配、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等。依存关系促进了

儿童的道德建构。

（二）游戏集体性——儿童道德意识萌芽与道

德反思判断

儿童的社会性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后天演化

的？这似乎不可否定任何一方。人可能有精神本

能或精神基因遗传，如果没有，那么道化肉身何以

可能。“蜜蜂具有高度的亲社会性，但它们几乎不具

备任何道德判断的能力。”［14］5 如果儿童社会性只靠

先天的本能，而没有后天的精神演进，那么儿童会

像蜜蜂一样，停留在先天性社会行为上。正是建立

在人类的精神类特性基础上的人的集体性活动，才

更好地塑造了人的社会性。“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

种最好的社会制度”［15］1 ，尤其是集体性游戏是儿童

社会性行为增进的重要途径。伦理是基于关系的，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61 游戏中的儿

童是关系中的存在，是道德共同体。儿童的游戏伦

理是在儿童游戏中和游戏间歇回到现实两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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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建立的，也就是说既有游戏内的伦理又有游

戏外的当下社会伦理。此二伦理，无论是哪种，儿

童的道德都是在集体活动中萌芽演进的。比如儿

童在游戏中逐渐明白打人或者抢夺别人的东西是

不对的，要按顺序参加活动，甚至为了挽留同伴而

做出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也较为常见。通过游戏

这种集体活动的方式，儿童匹配角色定位，表达角

色行为与责任，适应彰显社会环境。儿童之间在

原生的社会性之上经过相互摩擦、融合和影响，逐

渐厚蕴其社会性。游戏中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则

即包括天赋良知，又包括朴素的风俗习俗道德和演

绎规则，儿童道德认知在这些关系和规范中逐渐

生长。

道德判断是从道德观出发，在道德认识和道德

标准上，对道德事实进行思考和评价的过程。出现

错误、失败或改变是儿童游戏常会遇到的结果，这

便事与愿违，一定程度上给儿童带来失望，但他们

会反思完善游戏。游戏中的儿童既过着享乐的幸

福的生活，也过着“沉思的生活”，他们对道德行为

的反思使道德认识渐进，从而提高道德判断能力。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

的。”［17］27“这种”生活主要是每日与人论善。儿童在

游戏中与玩伴谈论诸多的“应当”，不断地对游戏

中外在的行为和自我内在的道德认知进行平衡和

建构。让最初的朴素道德判断在情感上升华并在

理性知性中得到长久的存在，形成道德品质和道

德人格。

（三）游戏规则与契约的伦理精神

儿童的伦理准则与游戏的规则、契约同源互

存，儿童在游戏规则或契约之下是自由的，自由的

人应当为自己立法，否则便会失去自由。理性是自

由的驿站与产物，规则与契约是理性的外显。康德

说：“道德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准则上，而不是建立在

训诫上。”［18］50 他还认为，准则必须从有理性的人自

身产生，孩子应该从成人那里尽早的获取善恶概

念。因此，儿童游戏道德化必须建立在游戏准则之

上。游戏准则表现在事先已经存在的或游戏者缔

结并必须遵守的规则与契约。规则是儿童游戏的

核心要素，蕴涵着儿童伦理观，是儿童德性的一部

分。儿童游戏规则与契约本身及其动机都属于儿

童伦理道德，规则意味着每个参与游戏的儿童都有

遵守的义务，也就是道德义务，保证游戏过程的伦

理实现。

规则与契约为有理性、有自由、有道德的人而

生。准则来自于承袭和约定，承袭准则的源头也是

约定，这些约定是人与人及其他客体的约定。处在

游戏中的儿童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们将准则视为

不可触碰的底线，违反准则是不道德的，不可原谅

的。儿童将游戏规则视为游戏活动的游戏律，堪比

成人的契约与法。游戏中的规则和契约都是儿童

沿袭或约定的，具有“约”的精神和力量。段玉裁在

《说文解字注》中释“约”：“缠束也。束者、缚也。引

申为俭约。”［3］647 从糸，代表和丝绳有关。束与缚通

也，即用绳捆绑。迄今，世界各地的警戒依然多为

丝带绳索或绳索状设施。甚至有时仅仅划一条线

作为警戒标志，这样的警戒设施不一定很坚固结

实，在人们心中它依然具有约束作用。作为契约的

“约”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名词的条款、规定；二是

作为动词的（事先）商谈确定、限制。缔约者必须遵

守约定的规则，否则就是违约，违约就可能失去利

益或受到惩罚。“约”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法与法律的

初始存在，靠道德、利益和宗教等维持，其手段的强

制性没有法律强。

儿童游戏规则与契约来源有三：一是自然的规

则与契约；二是流传下来的规则与契约；三是儿童

自己缔结的规则与契约。最能反映儿童自身道德

认识的是由儿童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

是否具有成人世界的伦理意义无关紧要，彰显了

儿童自己的道德观点，是他们对道德启蒙的探索，

具有儿童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蒙意义。游戏的规

则在游戏中不断地完善和演变，当原有规则的漏

洞被游戏者发现并用它成为获胜的因素时，规则

就要补充完善，以防不良行为再次发生或因之使

游戏中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游戏介质等发生变

化，游戏规则也要重新制定。儿童游戏规则的制

定、完善、遵守的过程与儿童的道德认知密切相

关。游戏规则中充分体现了儿童的伦理精神和道

德启蒙。

1.善与幸福的规则

善永远是道德的核心，是人完善人性的核心。

儿童似乎天然地存在善良的理性和情感，它们以基

因遗传或潜能的方式蕴藏在灵魂中。爱是善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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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出发点通常是血缘关系，然后推及朋友与他人，

直至万物。孝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和

爱的出发点，由此还演变到家国思想的忠德，儒家

伦理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爱有差等。自爱、爱人

与兼爱都是人具有善良的意志的体现。无论是儿

童的自我游戏与玩耍还是群体游戏，善良的德心无

不影响游戏的各个环节。《老鹰捉小鸡》游戏中充满

了母爱，即使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鸡妈妈依然会

竭尽全力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儿童日常对母爱天

性使然的享受、依恋，在通过游戏时，就被引向认识

母亲的牺牲精神和母爱的伟大，从而启蒙保护弱小

的道德意识。《过家家》游戏中，会充满父子、夫妇及

长幼的伦理道德行为。儿童通过游戏角色饰演，开

启或增强孝悌规范与幸福和谐家庭的追求。民间

传统纸牌游戏《上大人》“承载着一定的教化意义，

是我国儒家思想的推广手段之一。”［19］9 此游戏的目

的是增强个人修为，布道仁义礼智信，诠释人伦道

德。《击壤》游戏源于狩猎，《投壶》（古代投掷游戏，

现已消失。）本源于射“礼”，此二游戏要求中正，不

偏颇，因此有正己与中庸之寓意。《中国象棋》从棋

盘布局、行棋规则和棋子名称与初始位置来看，里

面充满了战时君臣将士的伦理关系，以保护“将”为

核心，它们各为其主，各司其职，攻防结合，在关键

步骤和“将”处于危险境况时，任何棋子都会使用

“自由意志”，放弃自己生的希望，保护“将”的安

全。这就是君臣伦理。《升官图》利用骰子、多面体

陀螺等方式进行选格，骰子或陀螺不同面有“德、

才、功、脏”等字，棋盘为诸多不等级别的官职。这

一游戏体现出求得功名与德性学识修为的关系，蕴

涵着丰富的人生价值追求和进取教导意义。游戏

中的儿童是自由和幸福的，这种幸福更多的是精神

层面的满足，让内心得以舒适的安放与寄托，幸福

是一种感觉体验，是持久的快乐。游戏的过程和结

果都会给儿童带来幸福，但是幸福是个人体验，是

不能分享的，一个儿童因为别的儿童的幸福而感到

幸福，这种幸福与别的儿童的幸福是两回事，这两

种幸福的来源不同。即使有的幸福是同源的，但不

同的人有各自的幸福。儿童在游戏中获得幸福的

多少是不相同的，只要获得幸福，便洋溢在脸上，不

愿意结束游戏回到现实中来，不愿意同伴离开。游

戏中游戏者都在追求最大的幸福，如果游戏不能带

来内心的幸福，那么儿童多会放弃游戏。多数的儿

童游戏本身并不具有功利性和恶，但游戏的道德取

向也会因游戏者而发生异化。

2.公平与正义的规则

获得幸福体验，必须有幸福资源，而资源不足

够丰富以达到每个人都渴求的幸福时，在处理对资

源的占有上，需要公正的原则。追求正义的原因是

追求幸福生活并使得人性更加完善。民间游戏《官

打捉贼》、《抓小偷》等都体现出了人们对正义的追

求和对不义的痛恨。在游戏之前，有的儿童通过

《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确定孰先孰后与角色分配

等事宜，这种方式在统计学意义上看是机会均等

的、公平的。儿童游戏可以使儿童超越现实，努力

回归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更加接近公平。游戏

中追求的公平正义包含游戏物质资源的公平占有、

游戏规则的公正、游戏主体的合宜性安排等。因为

参与游戏的儿童在生理上或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差别，导致了初始的不平等，此外资源和规则可

能会导致其它不平等。“义者宜也”［9］28 。为了尽量

接近公平正义，游戏中儿童会不断地通过互换角

色、交换资源和补偿等调节方式尽力促使游戏公

正。有些儿童游戏需要裁判，“裁判必须公正，不得

弄虚作假，不偏袒一方。”［20］171 无论游戏内容对公正

的涉及，还是通过权利互补、角色互换、照顾弱小、

邀请裁判等手段，都是儿童在运用感性和理性，通

过游戏实践探索追求公正的道德取向，以达到儿童

公正德性启蒙的目的。

3.权利与义务的规则

游戏中的各方都会围绕游戏目的与规则拥有

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权利与义

务在对等的原则下力求公正。角色游戏更加强调

权利与义务，如《过家家》游戏，其中充满了责任担

当和道德义务。其实这种权利和义务也是基于善

良意志和公正的原则。《官大捉贼》、《老鹰捉小鸡》、

《找替死鬼》等都明显地有各自的角色权利义务。

游戏中，儿童通过不同角色的扮演，来感知善与恶、

正义与不义、同情与怜悯、权利与义务等道德情

感。在《中国象棋》游戏中，将住对方时必须“叫

将”。儿童游戏中的义务既有对自我完善的义务，

又有保证他人权利和游戏规则施行的义务。通过

游戏儿童逐渐明晰权利与义务，在规则与契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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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为服从理性，形成责任意识和道德法则，从而

启蒙道德义务，完善儿童的德性与道德人格。

4.诚信与勇敢的规则

如果没有本真与诚信，那么规则与契约将毫无

意义。儿童天性未化，稚朴纯真。李贽《童心说》认

为童心之本为纯真，但是“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在不

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21］36，逐渐地就会变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22］正是这种本真童性才使

得儿童游戏具有真实意义。一些儿童游戏就是来

自于人类对神祇的崇拜和宗教的虔信。如中国的

《乞巧》游戏中，女孩子怀着对织女的敬畏与祈求的

真诚之心，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好运如意。有的儿

童在游戏之前，虔诚祈祷，渴望好运气好结果。儿

童在游戏实践中不断地遇到诚信与否的问题，有的

儿童游戏内容本身就是关于诚信道德的，有的是游

戏必须坚守诚信原则，比如《摸瞎瞎》，必须做到不

能偷看。在游戏中求利忘义，不真不诚的行为会影

响游戏质量。儿童通过游戏经验的积累，去伪存

真，不断地维护真诚守信的道德原则。人类的诸多

游戏源自生产生活和军事战争。角力、投射等对抗

或技艺性游戏多萌芽于先民与兽类的搏斗或与其

他部落的战争。远古时代是崇尚力量的时代，因

为力量有助于人的生存。面对“猛兽食颛民，鸷鸟

攫老弱”［23］53 ，“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

蛇”［24］698，生存是第一需要。这种情况下，有巢氏、燧

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先圣在蒙昧阶段用

自己的力量、勇敢和为民的才德使人们的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先民们对他们怀有崇敬与感激之

情，拥护与爱戴他们。日常的角力、投掷、骑射等训

练在物质资料有较多剩余时，便演变成了游戏。这

些游戏无不充满着勇敢和技艺。如《摔跤》、《拔

河》、《斗拐》、《相扑》、西方的《搏击》等都具有上述

特点。儿童在游戏实践中，通过对勇敢的动机追求

和行为实施，不断地消除野蛮与激情，匡正勇敢，逐

步感知到勇敢是基于正义、技艺和理智的，这是在

经验中不断地自省自蒙，让理性为行为立法。

5.是非与荣辱的规则

儿童从天真无邪、不知羞耻，到趋尊荣避羞恶

的变化过程，是道德成长过程。是非对错与荣辱观

是儿童道德判断的范畴，体现了儿童的道德价值取

向。儿童受道德潜能和习俗道德的影响，拥有初步

自我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标准，对认为道德的行为

有意向往，得之则感到光荣。在儿童游戏活动中，

儿童对游戏内容、规则和游戏角色进行有意无意的

自我认知和判断，用“好”与“坏”来评价，并趋“好”

避“坏”。在《抓小偷》游戏中，儿童多倾向于选择警

察这个正面的角色，为了游戏义务才去饰演小偷。

警察是被肯定的道德主体，其行为代表正义，是被

人们赞扬的道德行为，而小偷不义之举是道德批判

的行为。儿童在这种外在的道德环境中，形成自己

的道德判断。在游戏规则的制定完善和游戏角色

的选择中都会受到是非与荣辱的影响，对儿童道德

启蒙意义深远。

6.团结与互助的规则

人是类存在的生命，是对动物般生命的超越，

人通过自为创造，赋予了生命中“人”的价值，同时

也通过这种“新生”来影响着周围的物质和生命，更

重要的是影响了同类的精神生命。团结互助是群

体善，是人类社会化的前进动力，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得以长久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儿童游戏体现

了团结互助的性格，诸多游戏如果离开了团结互助

将无法开展。《拔河》、《蛇脱皮》、《推平车》等集体游

戏中通常只有团结互助才能更好地完成游戏活

动。团结互助使得儿童个体独存行为稀释，社会化

进程加速。在团结互助交往中，儿童体会到了爱与

被助的快乐与幸福，同时也感知了“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9］132 的规则。

此外，还有一些游戏，通过开智化愚和技艺训

练，使儿童获得智慧与理性。这样将知识、技艺、游

戏与美德结合起来以达到道化肉身的目的。反之，

儿童在游戏中不能自拔，将戏作真，也会带来很难

预计的后果。

儿童游戏规则与伦理道德规则具有同源与统

一性。二者在不断的完善与演进，其中不变的那部

分规则应当是儿童乃至人性不变的德性伦理，值得

我们坚守与弘扬。

三、演进——儿童游戏与儿童伦理的反

思与超越

儿童游戏及儿童道德总体上是从低级向高级

演化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性

本能起主要作用的阶段，即伦理萌芽阶段。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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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观点认为人和动物都有天赋的社会性，动物

基本停留在社会性本能状态，而人类原始的道德情

感和理性敬畏却由此孕育出生。在伦理萌芽阶段，

自然秩序和天赋道德感在儿童游戏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但辩证的来看，游戏又不断的推动儿童的社

会化进程，儿童的道德在游戏中不断的启蒙与进

化。第二阶段是他律起主要作用的阶段，即规范伦

理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社会性生存环境作用逐

渐增强，受启蒙与教育的机会增加，他律促进儿童

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规范化，从原

始道德走向规范道德，开始了对“应当”的遵守。儿

童重要的道德感和道德观会在此打下基础。因此

这一阶段儿童道德自蒙程度较低，需要进行合宜的

启蒙管教，“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

个人。”［25］24 而且在弱小的最容易塑造，这一阶段启

蒙与教育对儿童的道德建构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第三阶段是儿童优秀道德人格起重要作用的

阶段，即美德伦理阶段。这一阶段儿童开始反思，

用启蒙的方式进行反启蒙，辩证的将伦理道德向更

高层次推进，从被动坚守规范伦理发展到自身拥有

美德，逐渐变得优秀和高尚，儿童游戏将会迈进美

德伦理阶段。

这三个阶段没有严格的界线，互相渗透。在第

三阶段更多的是对儿童游戏和儿童道德启蒙的反

思、超越和嬗变。游戏中，儿童不断的对伦理道德

进行自我选择与回答，是建立在自然选择之上并超

越自然选择的选择，是伦理的选择。这个过程充满

着劳动、语言、良心、情感、经验、模仿、欲望与理性

等，这些都是推动儿童远离生蛮走向文明的因素，

它们赋予了儿童崇高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能力。

儿童的道德动机来自于先天的道德本能、道德

习俗约定、道德情感和理性的意志自由。道德本能

因受基因遗传制约，我们很难使之发生显著性改

变。道德习俗受文化场域的影响，要想改变，就要

有多元文化思想的冲突与包容。道德情感是道德

动机产生的心理机制，因人而异，但是可以通过道

德心理学手段进行利导与干预。意志自由是超越

性的道德律令，可以通过增强知性的方法增强意志

自由。“伦理道德教育是一种实践到精神的陶成过

程，是从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道德实践行为的过

程。”［26］因此，在游戏中要实现儿童伦理的超越与美

德的实现，从对道德心理认知开始，施以教育启

蒙。游戏在道德陶成的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人

们可以通过知情意行的教育途径促进游戏中儿童

道德启蒙使命的完善。

儿童游戏的道德认知发展建构。仅仅依靠人

这个有意识的主体是不能发生道德认知过程的，还

需要道德客体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是个

体的内在的隐存，表现为个体的心灵活动，心理是

心灵的表显，心理考究的是行为，因此意识、心理与

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儿童游戏是建立在心理活动

上的行为，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理论，儿童游戏

过程中内在格局受到客体刺激，通过同化和调节，

二者达到相对平衡状态，从而建构对世界的认知，

平衡是一个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不断地从低级水

平向高级水平发展，由此推动儿童新的认知建构，

逐渐形成完善儿童个体的发展。儿童游戏活动促

进儿童的社会性建构和儿童的道德认知与发展。

在道德认知发展中，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经

历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并

伴随有道德逻辑思维的发展。科尔伯格也认为道

德发展的核心是道德判断，在道德发展时间维度

上，他研究得出了三水平六阶段理论。维果茨基认

为思维和语言是人的精神生产工具，作为形而上的

道德当然离不开这种工具。儿童在游戏中通过外

部的行为和语言的接收和心理活动反应，经过道德

逻辑思维，指向内在的道德发展，然后再彰显于外

部的道德实践。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和

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

展。”［27］36 知识是智慧的重要源泉，智慧是“应当”的

和实践德性的基础。同时，美德和知识之间的辩证

关系告诉人们，美德的基础是人类文明，而知识是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推力。知识和德性的种

子天生在儿童身上，需要成人去启蒙教导，避免因

无知而“缺德”。儿童在游戏中应该学习德性知识、

科学知识和美的知识。因为陶成儿童的心灵比训

练其身体更加重要和细致，所以，儿童游戏要经过

审查和改进，使之符合儿童身心发展，与人类核心

的道德价值相一致，适应优秀的人类文化。

道德情感尤其是道德激情对于道德判断和道

德实践更为直接，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的意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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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不是理性慎思而是感性冲动。人首先是情感

的动物，然后才是理性的动物。儿童是未成熟的

人，情感对行为的影响甚大。感官是情感的窗口，

感官从外部获取信息，反映到心灵，然后经过同化、

调节、平衡的过程，对事物结构建构，唤起儿童的道

德情感，付诸于道德实践。成人可以通过设计和参

与儿童游戏，唤醒并引导儿童的爱、怜悯、同情、正

义、勇敢、责任等道德情感，合理控制不良情感情

绪，追求善的幸福生活。

意志自由是建立在遵循自然秩序、理性认知和

道德情感上的，是人的精神能力，是建立在罗格斯

上的努斯。儿童通过游戏实践奠基其道德意志，成

人可以帮助引导儿童树立良好的德性品格，增强道

德修养。

规范儿童游戏道德行为。儿童游戏既有充满

诗性的对神祇和英雄的崇拜与模仿，又有对人类社

会本身的理性反思，这些游戏实践是儿童道德启蒙

的显性表现。儿童游戏的道德行为最初靠习俗、契

约规则和成人来约束，通过他律逐渐产生道德行为

规范意识。而后随着道德认知的发展，他律与自律

相结合，约束规范儿童游戏中的道德行为。

在人性的基础上，自由意志和知性理性的张力，

不断的将儿童游戏儿童道德推上完善。儿童在通过

游戏伦理不断地得到启蒙与超越，完善着自己的道

德品格，形成美德伦理。美德又具有稳定性和宽容

性，从游戏场域中走出的儿童，势必会将美德延伸到

现实生活中去，为和谐美好的社会融入美伦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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